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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 年 4 月 19 日，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16-22 号）、《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6-23 号）

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 2017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如本预案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公司对《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进行修订，详细情况如下： 

原《公司章程》内容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内容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0.00 万元（“元”指“人民币元”，

以下同）。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2000.00 万元（“元”指“人民币元”，

以下同）。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额为 8000.00

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额为 12000.00

万股，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一百六十一条  (二）利润分配政策

2、利润分配的实施及信息披露 

公司董事会按照既定利润分配政

策制定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

的派发事项；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中

应当对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使用计划进

行说明，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

第一百六十一条  (二）利润分配政策

2、利润分配的实施及信息披露   

公司董事会按照既定利润分配政

策制定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

案进行审议前，公司应通过多种渠道主

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

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

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



配预案和现金利润分配政策执行情况。

若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董事会应在年度报告中说明未提出现

金利润分配的原因、未用于现金利润分

配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后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

露。 

见，提出利润分配提案，并直接提交董

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

发事项；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中应当

对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使用计划进行说

明，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

配预案和现金利润分配政策执行情况。

若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董事会应在年度报告中说明未提出现

金利润分配的原因、未用于现金利润分

配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后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

露。 

公司将按照以上修订内容编制《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8

年 4 月）。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修订本）正式生效施行，原《公司章程》同时废止。 

 

  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0 日 




